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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綠建材標章評定權利義務約定書

1、 申請與受理

1.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甲方)受內政部指定辦理「綠建材標章」評定作業，依「綠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受理申請廠商(乙方)之申請並簽訂本權利義務約定書。

2. 本次申請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名稱：○○○公司
申請人：○○○

廠商地址：○○○○○○○○○○○○○○

產品名稱：○○○○○○○○○○○○

產品型號：○○○○○○○○○○○○

生產廠址：○○○○○○○○○○○○○○

合格項目：○○綠建材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訂日起至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屆至為止
3. 內政部核定之「綠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及本約定書後續補充之政府法令或修訂之換文，均視為權利義務約定書之一部份，與本約定書有同等效力。

4. 依「綠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評定之案件，僅為對乙方所提之文件圖說內容予以審查。本申請案之關係人，如有偽造文書，出具不實證明，侵害他人財產，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註銷評定，並分別依法負其責任，與甲方無涉。

5. 乙方同意如因違反本權利義務約定書及「綠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各有關規定而損害內政部或甲方之權益時，願負完全賠償責任。

6. 審查作業之各項規定包含諮詢、申請之要求及描述乙方權利義務之文件應維持最新並提供予乙方。前項規定若因業務需要而有所變更，應通知乙方，乙方如有疑問應予解說。

2、 收費及退費

1. 乙方申請評定時應依甲方規定繳交相關費用，其收費原則依「評定收費標準表」辦理，如表1所示。

表1評定收費標準表
	同一產品

評定費
	1. 健康綠建材單項評定：每案29,000元
2. 再生綠建材單項評定：每案39,000元
3. 生態綠建材單項評定：每案29,000元
4. 高性能綠建材單項評定：每案29,000元

	後市場追蹤查核費
	包含追蹤查核案件抽樣會議費用、綠建材現場查核費用、產品抽驗檢測費、人事費與每案經常性費用成本：每案30,000元。

	同一廠商

多件申請案
	1. 1至2件：照原公告價格。

2. 3至5件：照原公告價格9折優惠。

3. 6至10件：照原公告價格8折優惠。

4. 超過10件：照原公告價格7折優惠。

	同系列產品

評定費
	1. 申請案件若附加申請同系列產品時，每增加一項系列產品，評定費用加收2,500元。
2. 同一案件申請多個同系列產品之收費折讓方式詳如下：
(1)1至5件：照原公告價格。
(2)6至10件：照原公告價格9折優惠。
(3)11至15件：照原公告價格8折優惠。
(4)16至20件：照原公告價格7折優惠。
(5)21至25件：照原公告價格6折優惠。
(6)超過25件：照原公告價格5折優惠。

	性能規格評定書

內容變更
	每案10,000元。


3、 案件審查

1. 甲方執行評定及後續追縱查核作業，必要時得邀專家、學者、相關機構會同乙方赴現場實際查核。乙方應採行各項必要安排及支付本中心辦理追蹤查核之相關費用，以利甲方審查作業之執行。

2. 未能採行各項安排以利甲方辦理評定、追蹤查核及爭議案件之處理，經甲方通知仍未改正者，甲方得註銷本權利義務約定書並報內政部備查後，於綠建材網站公告註銷其評定。 

3. 雙方可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登錄評定基本資料以供各界參考使用，詳細資料則依授權與否辦理，不得向對方收取版權費用。

4、 通過使用

1. 乙方使用「綠建材標章」之圖樣，應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註冊之圖樣、顏色，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比例放大或縮小，外圍下方得加印證書字號。
2. 乙方所宣稱評定通過之綠建材標章之評定項目應以甲方評定之項目為限，不得有暗示或彰顯等誤導評定結果之行為。且使用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進行宣傳時，不得有不正確引用登錄事項或誤用登錄文件情事。
3. 產品經甲方審查評定後，乙方應明確告知使用人，依申請書所載之標準施工及試驗報告規定辦理。
4. 依甲方審查評定之案件，僅為對乙方所提之文件圖說或試驗報告內容予以評定。本申請案之關係人或試驗機構，如有偽造文書，出具不實證明，侵害他人財產，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分別依法負其責任，與甲方無涉。甲方並應視其情形，註銷評定證明文件。
5. 使用綠建材標章之產品於設計、配方、製程或零件使用等，不得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若有侵害他人權益者，應由乙方自行負責，概與甲方無涉。如甲方因乙方違反上述規定而遭受損害時，得向乙方求償。

6. 乙方取得之評定書遺失或毀損時，得敘明事由並檢附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補發。

7. 乙方於本權利義務約定書終止性能規格評定書使用之權利後註銷證書，不得在其廣告媒體上使用曾獲核准使用性能規格評定書等類似文詞或圖案；印有文詞或圖案之剩餘廣告品亦不得再行使用。

8. 如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合意應由台北地方法院管轄。

9. 本約定正本乙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副本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存壹份備用，以資信守。
立契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負責人：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95號3樓




電　話：(02)8667-6111




乙　方： ○○○公司




負責人： ○○○





地　址： ○○○○○○○○○○○○





電　話： ○○○○○○○○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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